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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里桥·

平安

五里桥街道开展清真食品标识牌换发及门头牌匾整治工作
为进一步规范清真食品生产经营行为，

切实保障广大穆斯林群众的清真饮食习惯，
近期， 五里桥街道办事处积极组织人员对全
街道范围内的清真餐饮企业开展了排查整改
专项行动， 完成了清真食品标识牌换发及门
头牌匾整治工作。

加强领导摸清底数， 街道党工委高度重
视此次工作，由社区党建办、社区管理办、城
管中队、 城运中心组成联合工作小组开展排

查，对辖区内的重点企业开展上门服务，认真
核对信息， 对本地区从事清真食品生产经营
户、 餐饮企业、 个体户进行了详实的登记造
册。

按时推进加强指导， 工作组严格按照工
作要求，限定企业按时完成整改，联合工作组
成员定期上门指导， 并积极配合企业对门头
个性化内容进行调整，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前提下保留企业自身特色， 确保清真食品

标识做到了有机统一， 门头牌匾问题得到了
彻底整治。

加强监管长效管理，今后，街道还将继续
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就辖区内清真食品销售
点、 清真餐馆等重点领域的清真食品生产经
营管理情况进行跟踪指导检查， 进一步加强
对清真食品标识的管理， 对于发现的问题及
时发现及时整改， 确保清真食品生产经营行
为更加规范、安全。

紧绷安全弦 筑牢安全防火墙
为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今冬明春城

区运行安全暨节日安全工作会议的精神，切实
做好冬春季节和元旦节前安全防范工作，确保
辖区生产生活平稳有序，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上午，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王奠
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王琳带队，街道平安办
牵头黄浦消防救援支队、区建筑建材业安全质
量监督站、五里桥派出所、市场监管所、城管中
队对辖区开展节前安全联合检查。

认清风险 开展节前检查

本次检查重点为辖区有关民生保障的菜场、
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在建工地，主要对相关单位
消防器材的配备、消防设施的完整好用、防火制度
的落实完善、疏散通道的畅通和节日安全值守工作
的落实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认真、细致的检查。

检查组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逐一排
查、登记，督促整改、落实。检查组同时提醒相
关单位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的要求， 提高冬
春季节安全防范的思想认识， 及时对自身的
安全管理开展自查自纠，绝不能养患成灾。

聚焦重点 防范安全风险

一是街道平安办联合黄浦消防救援支

队、五里桥派出所对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行
为开展了夜查行动，对相关违规停放、飞线充
电的电动车进行现场整治。

二是紧盯类金融领域、“蛋壳公寓”等风
险事件， 积极配合区相关部门共同开展风险
防范工作，提前预判，确保相关人员的稳定。

三是加大群租整治力度，12 月共整治群
租房 18 户，拆除上下铺 56 个，合计床板 112
张，劝走租客 90余人。

四是街道平安办组织社区民警、 中二
居委、 永理物业对汝南街小区部分房屋内
杂物堆放的情况进行了集中清理， 共清理
5 吨垃圾车 4 车， 消除了社区消防安全隐
患。

强化落实 织牢安全保障网

一是落实今冬明春方案要求，制定计划，

依靠平安志愿者、物业等群防群治力量，对社
区居民开展安全用火用电、禁燃烟花爆竹、电
动车安全停放充电的提示和宣传。

二是各居民区在社区民警的带领下，对
沿街面商铺开展安全教育和安全检查工作，
督促做好自我安全管理工作。

三是居民区帮助独居老人开展房屋内安
全检查， 提醒老人注意防寒保暖的同时安全
用火用电。

2020年 12 月 28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
布多件涉窨井盖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检第二
检察厅厅长元明谈到，这些案例中有 4 起属
于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 盗窃人流、车流密
集场所的窨井盖，其侵犯的法益本质上是公
共安全，对于此类犯罪行为不能简单地以盗
窃罪来认定。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呈现三个突出特点：
突出从严惩治涉窨井盖犯罪， 维护公共安全；
突出监督引导，强化案件审查把关；突出延伸
司法办案效果，推动窨井盖问题综合治理。

窨井盖虽小，但关系到人民群众“脚底下
的安全”。 2020 年 3月，最高检会同最高法、
公安部联合制定了《关于办理涉窨井盖相关
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最高检还就窨井盖管
理问题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出“四号检察
建议”。

案例一：盗窃下水道井盖卖给废品站

【办案经过】被告人董某明驾驶电动三轮
车， 多次到河北省涞水县城太行路盗窃该路
段机动车道等处下水道井盖和雨水篦子 100
余个，卖给废品收购站。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将董某明刑事拘
留， 涞水县人民检察院对董某明批准逮捕。
2020 年 1 月，公安机关以董某明涉嫌盗窃罪
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期间，退回侦查机关补
充侦查一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一次。 同年 4
月，涞水县检察院改变案件定性，以董某明涉
嫌破坏交通设施罪依法提起公诉。 董某明自
愿认罪认罚。

2020 年 7 月，法院以董某明犯破坏交通
设施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该判决
已生效。

【典型意义】董某明多次盗窃正在使用中
的社会机动车通行道路上的窨井盖， 所在路

段车流量大， 车速较快， 其行为足以造成汽
车、电动车发生倾覆、毁坏危险。

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类案件如何
定罪处罚存在不同的认识，有的以盗窃罪定罪
处罚，有的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
处罚，有的以破坏交通设施罪定罪处罚。

“两高一部”《关于办理涉窨井盖相关刑
事案件的指导意见》印发后，统一了法律适用
标准。 对于此类行为依法认定为破坏交通设
施罪，精准有效打击犯罪，切实保护公共安全
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更好地发挥刑罚
的惩戒、教育、预防功能。

案例二：监督公安以刑事犯罪立案

【办案经过】2020 年上半年，陕西省西安
市灞桥区人民检察院在工作中了解到辖区内
主要路段机动车道窨井盖被盗多达 40 多个，
遂派员前往辖区派出所查询报案记录、 了解
情况， 发现公安机关对此仅以治安案件立案

调查，遂依法进行监督，要求对此类案件以涉
嫌破坏交通设施罪立案侦查。

2020 年 8 月 27 日凌晨 4 时许， 高某民
窜至灞桥区城市快速干道由西向东主干道，
将路面上的三块铁质下水道井盖撬开盗走。
接到群众举报，公安机关将高某民抓获。

公安机关以高某民涉嫌犯破坏交通设施
罪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 灞桥区检察院于
2020年 10月 16日提起公诉。高某民认罪认
罚。 考虑到高某民作案时系限制刑事责任能
力， 检察机关提出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十个
月的确定刑量刑建议。 法院判决采纳了检察
机关的量刑建议。 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检察机关在履职中发现，当
地公安机关对于涉窨井盖刑事案件仅以治安
案件立案调查，遂依法进行监督。通过检察机
关的立案监督，依法将犯罪嫌疑人刑事追诉，
确保了不枉不纵的司法办案效果。

检察机关主动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提出
详细的取证意见，从源头上把关案件质量。 检

察机关还依法对本案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快捕快诉。 法院及时审理并当庭宣判，采
纳了量刑建议， 办案实现了三个效果的有机
统一。

案例三：改变定性严惩涉窨井盖犯罪

【办案经过】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3
月间， 张某生多次驾驶电动三轮车至河南省
许昌市东城区多条非机动车道， 盗窃窨井盖
18块。

接到东城区万和市政公司员工报警后，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将张某生抓获归案。 公安
机关以张某生涉嫌盗窃罪于 2020 年 6 月 2
日向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
魏都区检察院依法改变案件定性，于 2020 年
7 月 2 日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张
某生提起公诉。 张某生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
关提出了有期徒刑三年至四年的量刑建议。
法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张某
生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该案发生后，检察机关及时
派员提前介入，对案发现场进行实地勘察，及
时向侦查机关发出提供证据材料通知书，查
证案发主要路段人员往来密集， 被告人的行
为足以危害不特定多数人员的生命财产安
全。

盗窃公共场所尤其是人流、 车流密集场
所的窨井盖， 其侵犯的法益本质上是公共安
全，而不仅仅是公共财物所有权，不能简单地
以盗窃罪进行认定。 检察机关改变案件定性，
从严惩处涉窨井盖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 通
过对被告人释法析理， 使其深刻认识到行为
的社会危害性，自愿认罪认罚，充分发挥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在提高办案质量和诉讼效率，
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制度优势

（法治日报）

坚守群众“脚底下的安全”
多起盗窃窨井盖案以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惩处


